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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學生） ○○系 B01XXXXXX 請 填 學 生  身 分  證 號  10 碼          9x      xx     xx

  1 2 3      ○○            ○○                       ○○              ○       ○      ○      ○    ○

填寫醫療診斷證明書上面事發日期

死亡、重病或身心科補助請填「詳診斷證明書」，意外受傷請簡單
說明原因如車禍、摔倒、滑倒、運動受傷、被毆打⋯等等。

銀行必填，郵局可不填

學生姓名

必填欄位 請填寫存槢或提款卡上面的號碼

學生未滿18歲，受益
人可指定法定代理人

必填欄位（通常為同
學本人），不用蓋章

必填同學本人手機
學生未滿18歲，請家長或
監護人填寫，不用蓋章

學生未滿18歲，請
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學生未滿18歲，請
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填寫範例）



   

               

    

      
 
 

      

1

         V

必填，同學本人

         9x      xx        xx                               A123456XXX

必填，通常為同學本人 A123456XXX

A123456XXX
學生未滿18歲，請
家長或監護人填寫

不用
蓋章

不用
蓋章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書

事故被保險人姓名 班級科系 學號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種 類 □身故 □失能 □重大疾病(傷病) □生活補助 □醫療 □重大手術 □其他：

理賠申請人通訊地址：□□□ 縣/市 鄉/鎮/區/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意外傷害說明 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地點： 理賠申請人與被保險人關係

請詳述事故發生經過情形及全部就醫院所： □本人 □父母 □其他：

本項理賠保險金，請依下列方式支付：□匯款 □支票

給付對象：□受益人（醫療保險金之受益人為被保險人） □受益人之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字號： ）

匯款帳戶受益人戶名：

銀行／郵局 分行／支局 帳號：
（可附存摺影本；若因帳戶資料有誤或其他因素致未能匯款時，本公司將以支票給付。）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全球人壽保險公司(下稱本公司)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六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如為間接蒐集之個人資料則為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向 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 台端詳閱：

一、蒐集目的：人身保險、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二、個人資料類別：(一)姓名 (二)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地址 (四)

病歷、醫療、健康檢查 (五)其他因本契約業務需要之業務申請書或契約書內容。三、個人資料之來源（個人資料非由當事人提供間接蒐集之情形適用）

(一)要保人 (二)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輔助人 (三)各醫療院所 (四)與第三人共同行銷、交互運用客戶資料、合作推廣等關係、或於本公司各項業務

內所委託往來之第三人。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方式：(一)期間：因執行業務所必須及依法令規定應為保存之期間 (二)對象：本公

司、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財團法人保險犯

罪防制中心、業務委外機構、與本公司有再保業務往來之公司、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三)地區：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 (四)方式：合於法

令規定之利用方式。五、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台端就本公司保有 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一)得向本公司行使之權利：1.向本公司

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 2.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 3.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 (二)行使權利之方式：以書面方式

行使上述權利(查詢 台端個人資料可另以本公司服務電話及網際網路方式）。六、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個人資料由當事人直接蒐集

之情形適用）：台端若未能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時，本公司將可能延後或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因此可能遲延或無法提供 台端相關服務或給

付。

同意聲明事項

一、本人同意全球人壽就處理進度、給付明細、拒絕給付或解除保險契約等相關事宜，得知會送件人，以利本人諮詢。

二、若申請項目為身故保險金時，為確認本次理賠申請所檢附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內容之正確性，本人同意全球人壽將

前開資料與相關單位之死亡通報系統資料進行比對。

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本人)同意貴公司基於人身保險業務需要，得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及保險法第１７７條之１第２項管理辦法所規

定之範圍內（包含轉送予有業務往來之再保險公司辦理再保險理賠業務），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病歷、醫療及健康檢查個人資料。

理賠申請暨同意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

（非身故件為被保險人，身故件為身故受益人） （理賠申請人為未成年、受監護或輔助宣告者請簽章並填寫以下資料）

理賠申請人聯絡電話： 簽章：

（填寫行動電話將提供理賠結案簡訊服務） 身份證字號： 生日：

投

保

學

校

證

明

欄

本申請書所載各項經查屬實，特此聲明。

投保學校： 國立臺灣大學 校印 學校代號： KGI-91810

校 長： (職章） 電子郵件帳號：

經 辦 人： （職章） 電話： 分機

學校地址：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見證暨送件人（壽險規劃師）： 湯中新 規劃師登錄證號/執業證號： 0085209305

營 業 處 ／ 經 代 代 號 ： 益盛通訊處 聯 絡 電 話 ： 0936212629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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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查詢暨授權聲明書

茲因向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球人壽)申請理賠保險給付之需要，

立授權書人(與被保險人關係：
非身故件

□本人/
身故件

□配偶□子女□父母□法定繼承人)同意並委託

全球人壽指派之人員或委託專業機構向貴醫院( 診所 )、警局( 派出所、交通隊 )、消防

( 救護 )機關、地檢署、壽險公會、保險公司、諮詢醫師或相關單位，查詢、諮詢、索引( 包

含以查詢為目的之上開單位網路、電話語音掛號系統之操作、或配合醫療院所作業要求而

以被保險人名義所為之掛號行為 )、問診、調閱、抄錄、影印被保險人

(生日： 年 月 日，身分證號碼 )自契約生效日: 年 月 日

前五年起，至「本同意查詢暨授權聲明書簽章日」為止之就診且不限科別之相關就診病歷、

或就診病名： 及依據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之歷次就診記錄查

詢之就醫詳情、電腦檔案資料與本案事故資料以為參證之用。

上述欄位如有空白，立授權書人同意委由全球人壽人員代為填寫，並聲明：「立授權

書人同意並委託全球人壽就本同意查詢暨授權聲明書為影印使用，且本同意查詢暨授權聲

明書之影本與正本具同等效力。」 特立此書存照

此致

各有關醫院( 診所 )、警局( 派出所、交通隊 )、消防( 救護 )機關、地檢署、

壽險公會、保險公司、諮詢醫師或相關單位

立 授 權 書 人 簽 章： 身分證號碼：

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章： 身分證號碼：

(立授權書人，若為未成年人或受監護宣告/輔助宣告者，請法定代理人/監護人/輔助人一併簽章，

並請檢附身分證影本，以及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法院裁定等關係證明文件)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1:「同意查詢暨授權聲明書」為查詢醫療院所及相關單位所需，請於申請理賠時簽名及蓋章，若經評估本案需要

查證而您未簽章同意，將會影響本次理賠辦理的進度。

註 2:部分醫療院所，要求使用該院之特定制式表格，如需您再行補立同意書，將有專人通知您協助。

註 3:身故案件，立授權書人須為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並請檢附立授權書人之身分證影本，及與被保險人間具有

利害關係證明之戶籍謄本/戶口名簿影本。



申請保險金所需檢附文件一覽表 
 

 

給付項目 
申請文件 

身 故 
保 險 金 

失 能 
保 險 金 

生 活 
補 助 金 

重大手術
保 險 
金 

重大疾病  
( 傷 病 ) 
保  險 金 

骨折未住
院日額給
付保險金 

醫 療 
保 險 金 

學保專用理賠申請書       

醫療診斷書 
   

  (註 5)   

醫療費用收據 
   

(註 4) 
  

(註 4) 

失能診斷書 
 


     

死亡證明書或 
相驗屍體證明書 

      

除戶戶籍謄本 
      

骨折 X 光片 
     


 

重大傷病證明文件     
(註 6) 

  

受益人戶籍謄本(註 2)   (註 3) 
    

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本人的存槢或提款
卡封面影本       

 
戶口名簿影本 

      受益人非

學生時需

提供 

病理組織切片報告 
    初次罹癌

需檢附 

 初次罹癌

需檢附 

註： 
1.若發生保險事故，需要申請理賠者，請備齊文件，直接與就讀學校的經辦人員聯繫，並由學

校提出申請。若有任何保險咨詢或理賠服務，可逕向本公司派駐該校之服務人員聯絡，或洽

本公司各地服務據點。 

2.戶籍資料必須能證明受益人與被保險人關係。 

3.生活補助津貼請領時之戶籍資料必須能證明被保險人滿失能週年仍生存。 

4.申請醫療保險金之醫療費用收據（須由合法開業之醫院診所開具且列明醫療費用明細），

並得以收據副本或影本替之，但須請原醫療院所加蓋院方關防為證；檢附二家醫院之醫療

收據時，則須檢附各家院所診斷證明，依此類推。 
5.申請重大手術保險金須經醫院診斷並詳細記載手術名稱。 

6.申請重大傷病保險金者，另檢具醫療診斷書及重大傷病證明文件。 

7.配合保險法修正，調整理賠申請書用詞，本次用詞異動無更動原商品實質給付內容及權利義

務。 

本公司各地服務據點：台北：110 台北市市民大道六段 288 號 12 樓 (02)6639-9999 

桃園：320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 169 號 5 樓 (03)260-7200 

台中：403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307 號 1 樓 (04)3606-7500 
台南：704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 159 號 4 樓 (06)601-7600 

高雄：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 175 號 1 樓 (07)861-7900 

 



Q1：保險效力如何起算又何時結束？應該何時提出理賠申請以避免失效？ 

A1：只要當學期有繳保費，效力即回溯到該學期第 1天（第 1學期為 8月 1

日；第 2學期為 2月 1日）並保障至該學期最後 1天（第 1學期為 1

月 31日；第 2學期為 7月 31日，應屆畢業生延長至 8月 31日）。事

故發生在有繳保費的當學期，請於事故時間後的 2年內提出申請（無

論您是否還在學），逾期失效。 

Q2：申請學生團體保險理賠需要什麼文件？ 

A2： 

1.一般意外受傷或「生病嚴重至住院（例如新冠肺炎確診須嚴重至住院）」的情況，請準備下

列文件並依序裝訂： 

（1）填寫理賠申請書，電子檔請至「首頁 > 團體保險 > 申請書與應付資料」連結下載（包

括填寫範例 PDF檔）。 

（2）醫療診斷證明書（正本或副本），影本要加蓋醫院章證明「與正本相符」。同一事由在

不同醫療院所治療，就要附上各個院所的診斷證明書。 

（3）醫療費用收據（正本或副本），影本要加蓋醫院章證明「與正本相符」。之前有申請過

本保險理賠者，不用再附。 

（4）學生證正面影本（不用反面），證明您是本校學生。之前有申請過本保險理賠者，不

用再附。 

（5）存摺封面有學生姓名與匯款帳號，避免匯款有誤。 

（6額外）有骨折請再加附 X光光碟片或影本，另有理賠。欲取回光碟者，請在理賠申請

書貼便利貼說明「希望審核後歸還光碟片」。 

（7額外）外籍生、僑生或陸生請額外檢附居留證正面和反面影本。 

（8額外）有罹癌者，請額外檢附《病理組織報告》。 

2.若學生本人不幸身故，家屬請參閱生輔組網站「首頁 > 團體保險 > 申請書與應付資料」

連結。 

 

Q3：備好以上資料後，如何送件？ 

A3： 

1.掛號郵寄：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 1號 生活輔導組（學生團保）收 

2.醫學院區學生請送醫學院學務分處。 

3.校總區學生可以到學務處生輔組，投件至生輔組 1號櫃台註明「學生團體保險資料亦可投

入」的紙箱。如下圖，現場提供免費的迴紋針與舊紙袋。 

 

生輔組網址：advisory.ntu.edu.tw 



Q4：送出申請資料後，何時知道結果？ 

A4：若資料無問題，將於 20個工作天以內，匯款至帳戶並發簡訊至手機。若有其他問題，將

個案通知學生本人後續事宜。 

 

Q5：休學期間，我可否繼續參加學生團體保險？ 

A5：休學期間並未繳交保費（開學前已休學），可親自或委請他人至校總區生輔組 1號櫃台抽

屜拿取「休學續繳保費」的繳費單填寫基本資料（姓名、學號、系所年級），再到禮賢樓

8樓出納組抽號碼牌繳清。抽屜照片如下。（註：1 個學期只能填寫 1張，2個學期填寫 2

張。下一學年因保費需公開招標，只能等新學年開始後再繳交） 

  

 

Q6：我在這學期結束前提早畢業或退學，可以再接受學生團體保險的保障嗎？ 

A6：事故在學期結束（每年 1月 31日或 7月 31日）以前發生（以醫療診斷證明書上所載日

期為準），可以申請學生保險理賠；新學期開始已無本校學籍，不在學生團保範圍內。 

 

Q7：請問本校的學生團體保險承保公司都是固定同一家嗎？ 

A7：本校於契約期滿前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公開招標，由各保險公司競標，得標者承辦本校學

生新學年的團體保險，以維護服務品質並反應市場行情。保費也因此有所變化。 

 

Q8：有了學校的學生團體保險的保障，舉辦活動或出遊時還需要另外購買其他保險嗎？ 

A8：學校團體保險僅提供最基本的理賠補助，建議舉辦活動或出遊時另外購買其他保險，提

供活動成員最充足以及適切的保障。若真有意外，亦可多方申請理賠，獲得較多保障。 

 

Q9：我需要保險證明，如何取得契約內容及繳費證明？想了解契約應如何聯絡相關窗口？ 

A9：契約條款請至生輔組網站「首頁>團體保險>理賠範圍」下載。繳費證明請用您的帳密至

MyNTU下載繳費證明；有減免身分的學生另請校方開立減免證明，證明已由學校代繳。 

聯絡窗口有本校的林先生（02-33662050#221，linyiyan@ntu.edu.tw）。理賠相關問題，

請洽詢承保公司：(02)6639-9999 轉 理賠部。  

mailto:linyiyan@ntu.edu.tw


承保公司另提供 Line服務，加入後可享有「即時的問題回覆、更多專業人員的

服務」及「隱密性高，個人問題不會被非相關人員看到」與「諮詢臺大學生團

保以外的保險相關問題」等臺大學生與家長特有的福利，歡迎使用。 

 






